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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7          证券简称：美尔雅          公告编号：2023045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

药连锁有限公司为原告。 

●案涉的金额：150,154,292.02元。 

●对公司的影响：目前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青海众友健康

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惠嘉”、“标的公司”）近日就与甘肃

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众友”）的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案件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兰州中院”）提起诉讼。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上述案件法院已受理，一审尚未开庭审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案件一：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情况 

原告：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甘肃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诉讼请求 

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以下债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约定的业绩补偿款总

额人民币壹亿伍仟零壹拾伍万肆仟贰佰玖拾贰点零贰元（¥150,154,292.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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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币种无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其中包括： 

（1）被告甘肃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原告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

司支付的2020年度业绩补偿款10,114,500.00元； 

（2）被告甘肃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原告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

司支付的2021年度业绩补偿款28,681,140.93元； 

（3）被告甘肃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原告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

司支付的2022年度业绩补偿款107,652,795.58元。 

（4）以上利息合计3,705,824.68元。 

（三）案由 

2020年11月30日，公司与甘肃众友签署了《关于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由公司受让甘肃众友持有的青海众友健康

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100%股权，双方在协议中对股权转让涉及的各项事宜进行

了详细约定，其中第4.1条约定：“甘肃众友承诺：标的公司2020年度、2021年

度、2022年度（“业绩承诺期”）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以

下简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1650万元、1800万元。标的公

司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则业绩承诺方应按

照本协议的约定对公司进行补偿。”4.2条约定“业绩承诺期各年度结束后，公

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事务所对本协议第4.1条约定的标的公司业绩

承诺期限内各年度实际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以审计机构届时正式出具

的报告名称为准），以确定在上诉业绩承诺期限内标的公司各年实际净利

润。”4.3条约定“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

年承诺净利润，则甘肃众友应当以现金对甲方进行补偿，当期补偿金额=（当期

承诺净利润数-当期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当计算的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当年度

不需补偿，以前年度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回冲。”4.4条约定“若业绩补偿方存在

当期应补偿金额，则甘肃众友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将差额

部分偿还给公司。” 

目前公司已分别委托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2020年度实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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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了《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天职业字【2021】19386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湖北美尔雅股

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报告》（永证专字【2023】第310290号），

根据审计报告和专项报告结论及协议第4.1条、4.2条、第4.3条约定的计算方式，

甘肃众友应当以现金方式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当期补偿金额合计为

10,114,500.00元；二、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2】0112416号），根据审计报告根据

审计报告结论及协议第4.1条、4.2条、第4.3条约定的计算方式，甘肃众友应当

以现金方式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当期补偿金额合计为28,681,140.93元；三、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报告》（永证审字【2023】第148068号）根据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

结论及协议第4.1条、4.2条、第4.3条约定的计算方式，甘肃众友应当以现金方

式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当期补偿金额合计为107,652,795.58元。以上本金

146,448,500.00元，利息3,705,824.68元，共计150,154,292.02元。 

案件二：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情况 

原告：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被告：甘肃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诉讼请求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依照协议约定将属于原告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

锁有限公司的一切权益和利益移交给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1）包括不限于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从成立至今的全部财

务数据资料、生产经营记录数据等。 

（2）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存放经营数据的服务器及服务器

上布署的相关应用系统和相关接口过户给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3）属于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存放财务数据的服务器及服

务器上布署的相关应用系统和相关接口过户给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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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由 

根据《关于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第3.2条

约定：“转让方在办理完毕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的三（3）个工作日

内向受让方移交标的公司的所有资料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设立至今的全

部财务凭证、财务账户、生产经营记录、工商登记资料、资产负债清单、资产权

属证书、正在履行的对外协议、项目开发资料、公章等。”公司此前已多次就数

据文件移交相关事宜向甘肃众友提出催告，但甘肃众友至今未能依约履行协议约

定义务。同时由于甘肃众友拒接移交资料文件，导致青海惠嘉目前面临未知经营

风险及诉讼风险。现甘肃众友业已经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8

日作出（2023）甘01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包含众友股份公司在内的甘肃

众友健康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等30家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申请，并于2023年6月

2日发布公告。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案件尚未审理，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甘肃众友已完成了业务系统的移交及验收工作，其他资料的

移交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重大诉讼案件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受理案件通知。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31日 


